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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团 委 

文件 教 务 处 

东 方 语 学 院 
 

川外团联发〔2017〕4 号  

 

 

关于举办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年外语晚会的
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系，附属外国语学校： 

我校长期坚持将学生专业技能与第二课堂结合，通过多种活

动形式，活跃校园学习氛围，鼓励学生创新精神，促进校园文化

大繁荣、大发展，检验学生外语口语能力和综合素质，展现我校

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决定举办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年外

语晚会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时间 

2017 年 6 月 12 日（星期一）、13 日（星期二）、14 日（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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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） 

二、地点 

东区大礼堂 

三、主办单位 

校团委、教务处、东方语学院 

四、承办单位 

东方语学院团总支 

五、参赛单位 

研究生院、英语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国际商学院、新闻传播学

院、翻译学院、东方语学院、日语系、俄语系、德语系、法语意大利

语系、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、中文系、国际教育学院、大学外语教学

部、商务英语学院、教育学院、社会学系、留学生部、四川外国语大

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

六、作品语种 

1. 研究生院、英语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翻译学院、国际教

育学院、商务英语学院、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各报送

1 个英语作品。 

2. 日语系、俄语系、德语系各报送 1 个非英语的外语作品。 

3. 东方语学院、法语意大利语系、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各报

送至少 1 个非英语的外语作品，且 1 个语种至多报送 1 个作品。 

4. 留学生部报送 1 个汉语作品。 

5. 国际商学院、新闻传播学院、中文系、教育学院、社会学

系分别与大学外语教学部联合报送 1 个英语作品。 

七、参赛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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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参赛作品形式为戏剧小品，注意作品题材新颖、内容健康、

积极向上，反映当今社会或校园生活，展现经典名著风采。每个

作品总时长应严格控制在 15 分钟内。各参赛单位要在语言质量

上精益求精，体现良好的专业技能素质，保证节目的高质量、高

水平。 

2. 本届外语晚会设一等奖 2 个，二等奖 4 个，三等奖 6 个，

其余为优秀奖。 

3. 各参赛单位按要求报名，代表各参赛单位的节目组按要

求参加彩排审核，主办方有权提出整改意见，通过审核的节目组

方可正式参加比赛。 

4. 各参赛单位 5 月 22 日（周一）18:00 前将各节目组报名

表（附件 1）发送到电子邮箱 531836797@qq.com，各节目组领

队老师 5 月 24 日（星期三）15:30 到办公楼 C216 参加 2017 年

外语晚会第一次筹备会议。 

5. 各参赛单位认真阅读审核细则和评分细则，由本单位党

政领导签署参赛承诺书并加盖印章后，于第一次筹备会议前现场

提交。 

 

 

附件：1. 报名表 

2. 参赛作品审核细则 

3. 参赛作品评分细则 

4. 参赛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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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年外语晚会报名表 

 

参赛单位：         剧目语种：         

剧目名称（中文）  

剧目名称（外文）  

导演  

编剧  

演员 

（按台词先后次序） 

1、张三，男，饰李四，2016 级 xx 专业 1 班本科生 

2、…… 

 

 

 

 

 

 

节目负责人 

（姓名、电话）  

节目舞美负责人 

（姓名、电话）  

剧情梗概 

（中文，300 字以

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话筒数量 

（单场同时上台有台

词演员的最大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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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四川外国语大学 

外语晚会参赛作品审核细则 

 

一、参赛作品主张以展示语言技能的话剧形式为主，即叙述

手段为演员独白或对白，可以少量运用音乐等舞台艺术元素。 

二、英语专业、非外语专业和研究生院、附中学生使用英语

进行表演，非英语语种的外语专业学生使用本专业语言进行表演，

留学生部学生使用汉语进行表演。 

三、参赛作品题材新颖、内容健康，主张反映校园生活、社

会现实，或展现中外经典文学名著风采，严格禁止主旨涉及宣扬

反动言论、封建迷信或邪教思想的，表现形式涉及衣着暴露、举

止猥琐、语言轻浮、血腥杀戮或谩骂脏话的，以及能够造成观众

不良不适观感的其他作品。 

四、参赛作品鼓励原创，禁止照抄照搬影视作品片段。 

五、参赛演员必须为参赛单位学生，且须在报名表中依照台

词次序据实填写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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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四川外国语大学 

外语晚会参赛作品评分细则 

 

一、每个参赛作品满分为 100 分。其中，语言文学评审评分

为 70 分，舞台表演评审评分为 30 分。 

二、每位语言文学评审满分为 70 分。其中，语言技能占 50

分，思想内容占 15 分，整体效果占 5 分。每个参赛作品该部分

得分取所有语言文学评审评分的平均分，取小数点后 2 位，不超

过 70 分。 

三、每位舞台表演评审满分为 30 分。其中，表演技能占 15

分，服装布景占 10 分，舞台调度占 5 分。每个参赛作品该部分

得分为所有舞台表演评审评分的平均分，取小数点后 2 位，不超

过 30 分。 

四、每个作品总时长严格控制在 15 分钟内，不得超时；超

时应按工作人员指令立即停止演出。 

五、评奖排序按参赛作品总分计算，如分数相等，则依次增

加小数点后位数。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优秀奖。 

六、每天表演结束后，所有评委合议评选当天优秀男演员 1

名、优秀女演员 1 名。所有表演结束后，所有评委合议在所有优

秀男演员中评选最佳男演员 1 名，在所有优秀女演员中评选最佳

女演员 1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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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四川外国语大学外语晚会参赛承诺书 

 

我单位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外语晚会组委会的相关通知要

求，做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我单位报送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外语晚会参赛作品严格按

照审核细则进行编创，并如实上报。 

二、我单位及节目组人员均充分知晓并认同评分细则。 

三、我单位授权组委会对参赛作品进行推荐、展览、发

布、结集、报道等。 

四、我单位已对派出的参赛人员进行身心健康评估、已对

所使用的服装和道具等辅助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。如参加比

赛或相关活动期间，因此而发生人员伤亡、物品损坏或遗失等

情况，组委会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。 

我确认对以上承诺已充分理解，并承认本承诺书解释权属

组委会。本承诺书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参赛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

（单位盖章） 

2017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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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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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祝朝伟副校长、张季菁副校长。 

共青团四川外国语大学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16 日印发 

 


